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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部门
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为加快推进黄埔区污水处理事业单位改革和污水处理市场

化进展，根据《黄埔区委常委会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会议 纪要》

(穗黄开党联会纪〔2019〕8 号)会议精神，参照广州市政府授予

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年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的

做法，由区水务局作为黄埔区污水处理服务及排水管网运维管

养特许经营项目的实施机构，与科学城(广州) 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，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，负责黄埔区污水处

理和排水设施的运维管养。

根据会议精神，区水务局从 2019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 移

交污水处理业务。经区政府授权，区水务局于 2019 年 10 月与

科学城(广州)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学城集团”）签

订《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污水处理排水设施运维管养特许

服务协议》（下文简称 “特许服务协议”）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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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，国

家各部委先后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

见》（建城〔2002〕272 号）以及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

营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发改委等六部委令第 25 号）等文件，

北京、成都、杭州等城市均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，授权所属企

业负责污水处理设施的营运，2010 年，广州市政府直接授予

市水投集团 30 年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。

为加快推进黄埔区污水处理事业单位改革和污水

处理市场化进展，根据《黄埔区委常委会广州开发区党工委

会议纪要》(穗黄开党联会纪〔2019〕8 号)会议精神，区水务

局作为项目实施机构，从 2019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移交污水

处理业务。区水务局根据其主要工作职责——“承担全区供水

排水行政管理职能，负责全区内供水、污水处理和排水的行

业管理工作”，并按程序向区财局申报 2022 年原萝岗范围

污水处理服务经费项目。

评价认为 2022 年原萝岗范围污水处理服务经费项目

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管委会及区政

府决策；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；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，

属于部门履职所需；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；未发现有与相

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；项目立项依据充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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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通过实现排水设施一体化管理、专业化运营，全面提高我

区污水处理能力，实现一是保护河湖水生态，改善人居环境，

建设人水和谐的城区。二是提高我区排水设施运维和监管的能

力和水平，消除城市内涝、改善水环境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管

理水平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三是污水处理能力满足黄埔区社

会发展需求以及上级单位下达的污水处理能力要求，污水处理

厂处理后的出水水质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相关任务及排放标

准的最严值要求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

本项目为财政投资，资金的支付由区水质监测中心按“广

州市黄埔区 广州市开发区污水处理及排水设施运维管养特许

服务协议”要求对水量、水质及日常监管情况进行考核，每季

度根据考核结果按实支付。本项目服务费是以污水处理量及污

水进出水水质（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）削减量来进行计算

的，2022 年资金使用、支付符合预算。2022 年实际产生特许服

务费用 34440 万元，资金使用合规，拨付程序按照特许经营及

财政资金支付程序执行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

项目由水务局委托区水质监测中心对污水处理服务工作进

行监管考核，依据“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污水处理排水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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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运维管养特许服务协议”开展监管考核，并按照财政支付程

序要求进行资金支付。水务局财务制度健全，支付按照财政资

金支付程序开展，绩效运行监控良好。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通过对“原萝岗范围污水处理服务经费”项目进行绩

效评价，衡量财政资金的“绩”与“效”，了解、分析、检

验资金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分析存在问题，

不断提高自身用财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

本绩效评价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，重点对照项目立项的

依据、资金的拨付及使用、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等开展评价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
通过对项目立项的依据、资金的拨付及使用、绩效目标

的完成情况等项目开展自评，采用直接说明的方式对自评项

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。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实现了排水设施一体化管理、专业化运

营，全面提高我区污水处理能力，实现一是保护河湖水生态，

改善人居环境，建设人水和谐的城区。二是提高我区排水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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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维和监管的能力和水平，消除城市内涝、改善水环境，提高

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水平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三是污水处理能

力满足黄埔区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上级单位下达的污水处理能力

要求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出水水质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相

关任务及排放标准的最严值要求。

2022 年完成了各项的目标、指标，项目实施良好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项目绩效目标设立 4 个，一是污水处理率，即通过污水处

理厂的收集、处理，使产生的污水 100%得到有效处理。二是污

水排放达标率 98%，即处理后污水达标 98%以上。三是 12345 政

府服务投诉完成率达 95%以上。四是不断提升我区水环境。

2022 年较好地完成了项目的绩效目标，产生的污水 100%进

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，在省、市、区的环保、水务部门监督

抽样达标率超过 98%，未接到有市民等对污水处理的投诉，污泥

100%无害化处理，全区水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具体如下：

一是污水处理率指标，年初指标值是 100%。2022 年共收集

污水 14167.3 万吨，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，处理量

14167.43 万吨，指标值污水处理率达 100%，超额完成了年初的

指标值。

二是污水排放达标率，年初指标值是 98%。2022 年在省、

市、区环保、水务部门的监督抽样中全部达标排放，指标值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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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排放达标率达 98%以上，完成了年初的指标值。

三是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专办案，年初指标值 95%。2022

年科学城水务投资集团不断提升污水处理管理及服务水平，水

务局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监督管理及检查，污水处理服务过程

中未接到市民等对污水处理过程的投诉。

四是不断提高我区水环境，2022 年超额完成了广州市水务

局下达的污水处理任务，处理后的出水水质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

区相关任务及排放标准要求。同时根据《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

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2 年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问题的通报》，

我区墩头基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 III 类，18 条一级支流市考

核全部达标，水质类别全部达到或优于 IV 类，其中 11 条水质

类别达 III 类，全区 18 条河涌持续实现不黑不臭、“长制久清”。

南岗河作为广东省唯一项目，入选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

目。同时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 100%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

（一）污水处理工作超额完成

2022 年，本项目 10 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总量 14167.43

万吨，超额完成了广州市水务局下达的污水处理任务。所收集

的污水经过净化处理，有效削减了污染物含量，减少了环境污

染，能有效促进水环境改善，创造良好的生态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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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污水处理模式创新，充分发挥污水处理设施整体

效益

一是运营模式的改变和创新。将过去城市排水系统的投

资、建设、运维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，转变为政府购买公 共

服务，企业专业化运营的模式，实现了城市排水设施运营 和监

管分离，符合国家关于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行模式改革的有关

政策。

二是排水系统付费模式的改变和创新。排水设施运行费 用

由财政拨款转变为按绩效付费模式，形成权责明确、制约 有效、

管理专业的城市排水系统市场化运行机制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

量和水平。

三是实现厂网一体化管理模式的创新。将雨污管网、污水

处理厂、提升泵站等排水设施的运行管理进行整合，符合排水

系统运行的特点和规律，避免“九龙治水、各管一段”的弊病，

充分发挥“厂网一体”整体效益。

（三）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

项目单位通过合理布局、统筹发展，努力实现全区污水应

收尽收，同时还积极探索水资源的循环利用。全年中水回用量

达 2497.57 万吨，初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通过污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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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有效处理，充分利用回用水资源，既保护了地下水源，又

有效地提高了地面水环境质量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一是特许服务涉及的污水处理服务过程中需加强监督检

查；二是加强特许服务资金的使用管理；三是增加绩效目标，

使绩效考核更加完善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对污水处理工作的服务质量检查，对检查发现

的问题扎实推动落实整改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，有效发

挥污水处理厂功能。

（二）加强特许服务资金使用管理，开展项目资金管理、申

报、审批、支出使用等工作时，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

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增加绩效考核目标。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置，要围绕

污水处理服务项目的工作重点及当前工作中的短板，合理设置

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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